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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摘要

李某购买的房屋位于某区政府所作《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李某与某区政府未就

案涉房屋资产评估价值在签约期限内达成协议。某区政府在未取得当事人同意放弃房

屋置换补偿方式的情况下，依据补偿安置方案规定及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向申

请人作出《补偿决定书》，决定只对李某给予货币补偿。李某对此不服，向某市政府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决定书。

法律疑问

只给被征收人提供货币补偿而未提供房屋产权调换是否构成对被征收人权利的限制。

观点参看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

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

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

价值的差价。”根据上述规定，在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

房屋产权调换。征地拆迁单位应当予以尊重并保障被征收人行使该权利，非经法定程序或

被征收人放弃，该项权利不得被限制实施。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补偿决定书》仅

包括货币安置，限缩了申请人的选择权，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内容违法。

在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征收

主体应当予以尊重并保障被征收人行使该权利，非经法定程序或被征收人放弃，该项权

利不得被限制。

在土地征收补偿案件中，若行政机关仅为相对人提供货币安置方案，未提供房屋产

权调换方案，事实上损害了相对人选择权，这种情形下应当认定行政机关损害了相对人

的合法权益，应认定土地补偿方案违法。

省司法厅发布行政复议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栾岚 整理

为推动贯彻实施新修订行政复议法的不断深化，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省司法厅选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发布。

案
例
一

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要正确区分
“没有违法事实”与“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案情摘要

高某在水暖维修打孔时，不慎将口腔诊所内一

块玻璃钻碎，与店主发生口角，双方就赔偿问题发

生纠纷。店主的母亲孙某上前进行劝说，用手扒拉

高某左侧胳膊一下，又用手推高某的左侧肋骨处一

下，高某倒地。后高某报警，并经伤情鉴定不构成

轻微伤。公安机关以无违法事实为由，决定终止调

查。高某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法律疑问

公安治安案件处理中如何正确区分适用“没有

违法事实”与“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观点参看

在执法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案件都能办

理到以处罚或不予处罚结案为止。在有些情况下，

如果案件调查工作已经没有必要或者无法继续进

行下去，公安机关就应当及时终止案件调查工作。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

十九条的规定，终止案件调查的情形包括：

（1）没有违法事实的。比如，由于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报案人报称的违法事实可能是不真实的，

有的甚至是诬告，公安机关对上述行政案件经过

调查后，认为不存在违法事实，就不应当继续进行

调查。

（2）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对于已过追究

时效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不应当再启动责任追究

机制，已经启动的，应当终止调查。

（3）违法嫌疑人死亡的。如果违法嫌疑人已经

死亡，处理对象已不存在，无从进行调查处理。退

一步讲，即使经过调查处理，也无从对违法嫌疑人

实施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继续调查已没有实际

意义。

（4）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终止案件调

查工作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必须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

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并制

作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公安机关终止调查案件

时，违法嫌疑人已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

即解除，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违法嫌疑人继续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

《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是办案机关在立案

后，调查取证过程中认为案件不符合追诉条件，从

而决定终止调查所出具的文书，发生终止案件调

查的法律效力。本案中，高某认为第三人孙某的

劝阻系伤害行为，具有主观故意，故申请撤销被申

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综合全案证

据，从主观目的上看，第三人孙某行为系劝阻过程

中的推搡行为，其目的是将发生口角的二人分开，

并无殴打伤害故意；从行为后果看，在两人相互扒

拉过程中，第三人孙某推高某左侧肋骨一下，情节

十分轻微；从证据关联看，高某系自行躺倒，与第

三人孙某之前的推搡不具备直接关联性。因此，

被申请人经调查取证确认此案无违法事实，有权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作出终止

案件调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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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某向某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邮寄《投诉举报书》，内容既涉及投诉又涉及举报，该机

关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后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决定不予立案，并在决定作出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将该告知书邮寄送达给谢某，同时将由区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理的投

诉事项移交某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但未告知谢某。该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

理，谢某对此不服，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该机关未对其投诉事项

作出处理行为违法。

法律疑问

请求事项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但不属于其层级管辖，是否应答复投诉人。

观点参看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

出投诉和举报，或者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

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

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

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该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由上

述规定可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收到举报和投诉的，应当依法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

别处理，对属于其层级管辖的事项依法办理，对尚不属于其层级管辖的事项依法移交后

应当将移交情况告知投诉人。本案中，案涉举报事项属于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层级管

辖范围，本案被复议机关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后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决定不予

立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将该告知书邮寄送达给谢某，符合法律规定。案涉投诉事项属于

其本系统权限，不属于其层级管辖范围，本案被复议机关将投诉事项移交某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处理，但未及时告知谢某。某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

本案被复议机关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

案
例
二 行政机关对属于本系统权限

但不属于其层级管辖的投诉事项也应予答复

案
例
三 只提供货币补偿而未提供房屋产权调换

应认定为对被征收人选择权的限制


